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

监督抽检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云南省2021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全省小学、中学、中专（含职业学校、技校）、高校校园周边的超市、商店、小卖部等重点区域售卖的肉制品（熟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糕点等食品大类进行抽检，作为2021年食品安全年度工作重点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的数据支持，以监督和保障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

二、工作任务
1.抽检对象。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计划抽检4000批次，由省局进行组织实施。抽样环节为全省小学、中学、中专（含职业学校、技校）、高校周边等重点区域。

2.检验项目。本次专项重点对校园周边食品的重金属、添加剂、微生物等项目进行检验。检验项目及判定参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检验指标》进行确定（详见附件14-1）。

3.抽检时间。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计划于2021年12月10日之前完成抽样、检验、数据分析、风险分析等相关工作。

4.抽检区域。全省小学、中学、中专（含职业学校、技校）、高校周边等重点区域。（详见附件14-2）
5.检验机构。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承检机构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6.数据上报。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任务由检验机构按照时限完成样品采集、检验、数据报送等。
7.经费保障。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检经费由省级财政食品安全预算资金保障。
三、工作要求
严格执行《云南省2021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的各项工作要求，认真抓好落实。各州（市）县（区）应加强组织协调，并对省局确定的检验机构的抽样工作提供相关支持配合，确保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专项监督抽检工作。

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专项抽样工作指导手册

根据《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为确保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云南省2021年省抽专项校园周边食品专项监督抽检任务，特对抽样过程中相应环节需注意的问题作如下要求：

一、抽样区域

抽检覆盖云南省全省小学、中学、中专（含职业学校、技校）、高校校园周边的超市、商店、小卖部等重点区域售卖的肉制品（熟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干、罐头、冷冻饮品、薯类和膨化食品、糖果制品、糕点等食品大类。任务分配详见附件15-1.
二、样品抽取及抽样文书填写

1、抽样人员：现场抽样由两名以上抽样人员完成，抽样时应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身份证或者任务委托书，并向被抽样单位介绍本次监督抽检的性质及抽样方法等情况。

2、抽样过程：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执行。
3、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1版）》的要求执行。

注：（1）抽取样品时，检验样品量可根据实际检验需求量做适当调整，备份样品量则按照“抽检实施细则”要求的数量抽取。

（2）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检所采用的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能采用备份样品。
4、抽样文书填写：严格按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5号”的要求执行。

三、抽样单编号规则

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专项监督抽检抽样单编号由4位大写字母加12位数字构成，行政区划代码详见附件15-2，编号详情如下：

四、数据上报

云南省2021年校园周边食品专项监督抽检任务，由检验机构完成样品采集后，及时、准确、完整的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网址为：http://spcj.gsxt.gov.cn）进行抽检数据的录入。
五、其他要求

1、抽检工作开展需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抽样过程中如有疑问或遇突发疫情、疫情高风险地区需进行任务调整的市县区，请及时与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联系人：黄老师  0871-64568309。

2、进行抽样的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按照当地防疫要求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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